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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的说明

现就《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作如下说

明：

一、制定就业援助办法的必要性

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，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

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，围绕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方

向，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、市场调节就业、政府促进就业和

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，以稳定就业扩大就业为目标，实施

积极的就业政策，不断优化就业结构，城乡就业规模不断扩

大。2025 年以来，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2.78 万人，失业人员

再就业 7074 人，保持了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。2020 年 12 月

10 日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》

（枣政办[2020]53 号）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为

进一步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，规范就业困难人员的认

定管理工作，将现行有效的就业援助政策机制化，保障就业

援助政策可持续实施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们对《枣庄市就业

援助办法》做了完善。

二、制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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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山东省就业促进条

例》、《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聚力“强工兴产、转型

突围”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》。

三、《援助办法》起草过程

根据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，今年以来，市人社局

在认真学习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山东省就业促进条例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梳理了我市就业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

和行之有效的做法，并对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，形成了征

求意见稿。

四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

征求意见稿共分 16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就业困难人员的具体范围。我市就业援助对

象包括以下七类登记失业人员：女性四十周岁、男性五十周

岁以上的人员；零就业家庭成员；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

庭成员；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人员；享受最低

生活保障人员；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；连

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。

（二）明确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程序。就业困难人员可以

向常住地区（市）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镇（街道）基层

就业服务平台提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，或者登录“山东

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网上服务大厅”进行线上申请。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或基层平台收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后，应当通

过“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”对申请人就业创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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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登记、社会保险、劳动关系备案及家庭其他成员就业失

业等信息进行比对校验，在规定时间内给予认定。

（三）明确就业服务机构及其工作职责。一是对辖区内

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专门台账，主动了解其基本情况，全

面掌握其家庭、失业原因、技能、求职意向和联系方式。根

据个人特点与需求，设计针对性援助方案，定期推送相关政

策及申办流程。二是深入走访辖区用人单位，精准征集适合

援助对象的岗位信息，联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拓展岗位资源，

组织面向就业困难人员的专场招聘活动。三是加大创业扶持、

企业吸纳、灵活就业和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政策落实力度，优

化流程、降低门槛，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人员享受税收优

惠、各类补贴等政策。四是及时准确录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、

援助服务及政策落实信息，定期更新数据，保障就业困难人

员数据库真实有效。

（四）明确就业困难人员动态退出范围。已经认定的就

业困难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将其纳入就业困难人

员援助服务范围：被用人单位录用的；从事个体经营或投资、

创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；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，并且

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；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

遇的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的；入学、服兵役、移居境

外的；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；无正当理由连续 3 次拒绝接受公

共就业服务的；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未与公共就业服务机

构联系的；其他不再具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情形。



— 4 —

此外，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申请人在办理就业困难人员

过程中应对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对弄虚作假的将撤销其就业困

难人员资格。人社部门要加强监管与检查，确保认定、援助

和管理工作规范开展。对违规认定或侵害权益的工作人员，

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五、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

《枣庄市就业援助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明确了执行时

间及有效期：自自 202*年**月**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*

年**月**日，有效期为 年。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
